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４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辽阳市宏伟区财政局发布的

《

关于下达辽阳芳烃及化纤原料基地项目扶持基金计划的通知

》（

辽

市宏财指

〔

２０１２

〕

２０

号

），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化工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辽宁华峰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收到辽宁市宏伟区财政局给予的项目扶持基金人民币

３９００

万元

。

公司将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相关规定将该笔资金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

公司上述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最终结果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４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９

月

。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告的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

”

中披露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净利润亏损

２０００

万元

至

３０００

万元

。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１７００

万元–

２５００

万元 盈利（或亏损）：

８０１８．４５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

如适用

）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

三

、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近期收到多笔政府补贴

（

具体详见公司

９

月

２７

日公告

），

对公司前

３

季

度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２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具体数据以公布的前三季度报告为准

；

３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６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出席会议

的董事为

：

王新国先生

、

赵公微先生

、

夏心国先生

、

郑应南先生

、

熊福先生

、

王俊先生

、

郭国庆先生

（

独立董

事

）、

付磊先生

（

独立董事

）、

张贵华先生

（

独立董事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经表决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同

意聘任刘发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聘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白敬先生兼任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为本届董事

会

。

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李文生先生因工作需要免去其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

附

：

刘发宏先生

、

白敬先生简介如下

：

刘发宏先生

：

现年

４２

岁

，

工商管理硕士

，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

注册会计师

、

注册税务师

、

会计师

、

中国

共产党党员

。

曾任珠海市饼业食品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及审计部长

、

珠海市国弘财务顾问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

、

珠海市迪威发展有限公司会计师

、

珠海市卡都九洲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珠海格力集团派驻成员企

业财务总监

、

珠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派驻国有企业财务总监

、

珠海港置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

总

经理

。

白 敬先生

：

现年

３９

岁

，

男

，

汉族

，

北京人

，

中共党员

，

大学本科文化

，

曾任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食糖

业务二部

、

海南华糖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并先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取得后续资格培训证书

。

白敬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

根据

《

公司法

》、

深

交所

《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

》

及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本届董事会审核了白

敬先生的个人简历

，

并认为白敬先生工作认真负责

，

品行良好

，

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专业知识以及决

策

、

协调和执行能力

，

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

，

其任职资格及本次提名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７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大幅上升

３

、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４３０００

万元———

４７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８５９９．１９

万元

增长：

４００％－

４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１．３２

元

／

股———

１．４５

元

／

股 盈利：

０．２８

元

／

股

增长：

３７１％－

４１８％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１６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９００

万元 盈利：

２５１３．４３

万元

增长：

５７２％－

７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５２

元

／

股———

０．６５

元

／

股 盈利：

０．０８

元

／

股

增长：

５５０％－

７１３％

二

、

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稳步发展

，

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

企业内部控制加强

，

成本费用得到有效控制

，

导致净利润大幅

增长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３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０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公司

关于拟向关联公司拆借资金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交易基本情况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全资公司

（

全资公司指公司直接

、

间接持有

１００％

股权的

法人

，

以下简称

“

子公司

”）

拟向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脉集团

”）

拆借资金

，

总金额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

，

借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签订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

上述

总金额为借款的最高余额

，

借入资金用于补充公司及子公司流动资金

。

在上述条件下

，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实际资金需要

，

选择借款期限及利率

、

一次或分次签订借款合同

及相关文件

，

本项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国脉集团

、

公司及下属全资公司受相同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

，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

易

。

（

二

）

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该项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

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

，

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关联交易可能产生借款利息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

，

公司董事会批准

即可实施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关联方介绍

＠

（

一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国脉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

，

注册资本

：

１

亿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

：

陈国鹰

先生

，

法定住所

：

福州市马尾区快安大道创新楼

。

主要经营对金融业

、

通信业

、

环境保护产业

、

生物医药研

究制造业

、

矿产品采掘与开发

、

教育

、

农业

、

房地产业

、

综合技术服务业及项目的投资与咨询服务等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净资产

８７４２

万元

，

总资产

１２９９９

万元

。

陈国鹰先生拥有国脉集团

１００％

股权

。

（

二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陈国鹰先生及配偶林惠榕女士

、

岳父林金全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５９．９２％

的股权

，

为公司及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

陈国鹰先生持有国脉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

为国脉集团的法定代表人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

》

的规定

，

交易方受相同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

，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

三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一

）

交易标的及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国脉集团拆借资金

，

总金额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

。

（

二

）

定价原则

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

（

三

）

合同期限

自借款合同签订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

四

）

其他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公司及子公司实际资金需要

，

选择银行

、

确定贷款期限及利率

、

一次或分次签订

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及相关文件

，

本项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四

、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

由于公司及子公司发展

，

资金需求不断加

大

，

银行融资不能完全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海峡学院发展的需要

。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国脉集团拆借资金

，

可

及时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对资金的需求

。

本次委托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公允

，

对公司当

期和期后利润的影响与向银行借款的影响相同

，

因此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

五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认真审核

，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

。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全资公司拟向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脉集团

”）

拆借资金

，

符合

公司及全资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

，

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

，

已征

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及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交

易公平

、

合理

，

符合广大股东的利益

。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及全资公司向国脉集团拆借资金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

二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３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电子

邮件

、

传真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应出席董事

７

名

，

实

际出席董事

７

名

，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

章程

》

等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隋榕华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

，

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

１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对国脉中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公司与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普天

”）

签订了合资组建

《

中国下一代信息产

业研发及生产南方基地项目

》

的战略合作协议

。

该协议公告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证券时报

》

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基于该协议

，

公司决定以引进投资者

、

增资国脉中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方式分期逐步实施该项目

。

增资详细内容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证券时报

》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相关公告

。

２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及全资公司拟向关联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

公司及全资公司

（

全资公司指公司直接

、

间接持有

１００％

股权的法人

，

以下简称

“

子公司

”）

拟向福建国

脉集团有限公司拆借资金

，

总金额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

，

借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签订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

上述总金额为借款的最高余额

，

借入资金用于补充公司及子公司流

动资金

。

在上述条件下

，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实际资金需要

，

选择借款期限及利率

、

一次或分次签订借款合同

及相关文件

，

本项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详细内容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证券时报

》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相

关公告

。

特此公告

。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３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９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国脉

中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普天

”）、

北京至诚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至诚

”）

与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国脉中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脉

中讯

”）

的原自然人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签订了

《

增资协议

》，

中国普天及北京至诚分别投入

１１

，

８４０

万元和

２

，

９６０

万元向国脉中讯增资

，

其余股东放弃增资权力

。

增资后

，

中国普天及北京至诚于国脉中讯的出资比例

为

４０％

和

１０％

，

国脉中讯注册资本金由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

关于对国脉中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本次增资无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所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手方介绍

（

一

）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天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成立

，

法定代表人

：

邢炜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

注册地

：

北京市海

淀区中关村科技园上地二街

２

号

，

经营范围

：

通信及终端设备

、

网络通信设备及终端

、

广播电视系统及终

端

、

计算机及软件

、

系统集成

、

光电缆

、

邮政专用设备及相关的配套元器件技术开发

、

生产

、

销售

、

服务

；

承包

境内外工程及招标代理

、

工程施工承包

、

工程规划

、

设计

、

监理

；

机电产品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

生产

、

销售

、

维修

；

实业投资

；

技术转让

、

咨询

、

服务

；

进出口业务

。

中国普天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

二

）

北京至诚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诚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注册资本

：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

：

方贤明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

大兴区榆垡镇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投资管理

；

项目投资

；

经济贸易咨询

。

北京至诚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

三

）

国脉中讯原自然人股东

国脉中讯增资前

，

许蓉

、

谭向明

、

丁蓉

、

盛中

、

许慎

、

朱晓春合计持有其

３４％

的股权

。

上述自然人股东与

公司无关联关系

。

三

、

国脉中讯情况介绍

此次增资前

，

国脉中讯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成炯

，

营业范围

：

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系统集

成

；

计算机与信息

、

技术咨询与服务

，

通信设备

、

计算机设备的销售与安装调测服务

；

对外贸易

。

公司持有其

６６．００％

的股权

。

国脉中讯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资产总额

３８

，

４００．９９

万元

，

净资产负债

８

，

８０１．２８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

入

３８

，

７０３．７６

万元

，

净利润

５５５．３５

万元

。

上述财务数字经审计

，

为国脉中讯合并报表数据

。

国脉中讯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

姓名 增资前持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比例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４０％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 ３３％

许蓉

２７％ １３．５％

北京至诚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０ １０％

谭向明

３％ １．５％

丁蓉

１％ ０．５％

盛中

１％ ０．５％

许慎

１％ ０．５％

朱晓春

１％ ０．５％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四

、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投资的方式及依据

本次增资依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国脉中讯进行的资产评估结果

，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评估国脉中讯净资产值为

１４

，

８００

万元

。

中国普天及北京至诚均以现金方式分别投入

１１

，

８４０

万元和

２

，

９６０

万元向国脉中讯增资

，

增资后分别占国脉中讯

４０％

、

１０％

的出资比例

。

中国普天第一期增资款和北京至诚全部增资款应于本协议签署后

【

十

】

个工作日内转入公司指定的账

户

。

中国普天第二期增资款最迟在本协议生效后两年以内付清

。

（

二

）

董事会安排

增资完成后

，

国脉中讯董事会成员共

７

名

，

公司推荐两名董事

；

国脉中讯原自然人股东共同推荐一名董

事

；

中国普天推荐三名董事

；

北京至诚推荐一名董事

。

（

三

）

违约责任

本协议一经签订

，

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

，

任何一方违约

，

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守约方的损失

。

投资方应按本协议规定的时间公司支付增资款

，

如逾期未付的

，

投资方应向守约方按每逾期一天

、

应

付金额的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逾期款

。

中国普天增资款逾期超过

３０

个工作日

，

则视为放弃第二期出资

。

（

四

）

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股东各方授权的正式代表签署

（

签字盖章

）

之日起生效

。

非经各方一致通过

，

不得终止本协

议

。

五

、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在国脉中讯原有业务的基础上

，

联合其他网络技术研发创新机构

，

研发满足三网融合及物

联网发展需要

、

基于云计算构架下的整体解决方案

，

方案涉及核心

ＩＰ

路由

、

数据中心交换以及安全认证防

护等全系列产品

。

双方的合作充分整合各方的资源及优势

，

建立新一代信息网络产品从研发

、

生产到销售

、

服务的统一平台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国脉中讯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可能导致公司电信网络集成收入减少

，

对公

司电信网络技术服务收入影响不大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二

）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0

2012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化 公告编号：

2012-027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全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2

年

9

月

27

日下午

12

点左右

，

公司精炼厂脱碳工段因煤气泄漏引发爆燃事故

，

造成部分主要生产设

备损坏

，

目前已导致

2

名作业人员不幸身亡

，

7

人受伤

，

伤者已被迅速送往医院治疗

。

公司已为上述损坏设备

投保

，

目前造成经济损失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

，

通过对现场和周边环境进行全面监测

，

暂未发现污染情况

。

事故发生后

，

公司紧急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

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

并按国家相关规定和程序及时向有关部

门进行报告

，

同时

，

已按停车程序组织停车并对系统进行泄压

、

置换

、

停车

、

隔离处理

。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20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

司股票自

2012

年

9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

，

停牌一天

。

公司拟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披露相关公告并复牌

。

特此公告

。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7

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2-045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担保项下贷款逾期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或

"

中国中冶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的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

葫芦岛有色

"

，

本公司持股比例

51.06%

）

及其子

公司葫芦岛东方铜业有限公司对葫芦岛有色的子公司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锌业股份

"

，

葫芦岛

有色持股比例

33.69%

）

多笔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

。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对相关担保项下

57,265

万元贷

款逾期的情况进行了公告

，

自该公告披露至今

，

上述担保项下的贷款逾期新增

82,897

万元

。

截至目前

，

葫芦

岛有色及锌业股份累计发生贷款逾期

281,761

万元

，

其中担保项下对应的贷款逾期累计

140,162

万元

。

目前

，

葫芦岛有色及锌业股份正积极与相关银行协商

，

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

。

特此公告

。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882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3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发行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已经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

（

以下简称或

"

协会

"

）

注册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此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

公司短期融资

券注册金额为陆亿元人民币

，

本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陆亿元人民币

，

期限为

365

天

，

起息日期为

2012

年

9

月

27

日

，

上市日期为

2012

年

9

月

28

日

，

发行利率为

5.42%

，

付息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

本期融资券的发

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刊登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

www.

chinabond.com.cn

）

和中国货币网

（

www.chinamoney.com.cn

）

上

。

特此公告

。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2012-041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以专人送达

、

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

,

并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包文东主持

。

会议应出

席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公司全体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

、

召开程序

、

议事内容均符合

《

公

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

军煤矿采矿权的议案

》；

同意使用

3500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5,000,000.00

元用于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

昌军煤矿采矿权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的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采

矿权的公告

》。

二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

《

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以

13,466,117.00

元的总价款向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公司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南

京凹

186

号

533521101-DE-30-2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

包文东董事长系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作为关联董事

，

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意公司以

13,466,117.00

元的总价款向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

任公司转让公司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南京凹

186

号

533521101-DE-30-2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的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2012-042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以专人递送

、

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

并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

到监事

3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

军煤矿采矿权的议案

》；

经审议

，

监事会认为本次采矿权收购定价依据充分

，

采矿权不存在重大争议

、

诉讼和仲裁事项

，

也不存

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本次收购有利于增加公司后续资源储备

、

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

有利于公司的持

续发展

。

此次收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采矿权计划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监事会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5,000,000.00

元用于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的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采

矿权的公告

》。

二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

《

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向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

，

是为了合理处置公

司闲置资产

，

该关联交易遵循了

"

公平

、

公正

、

公允

"

的原则

，

决策程序合法

，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

未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利益

。

同意公司以

13,466,117.00

元的总价款向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公司位于临沧市临翔

区南京凹

186

号

533521101-DE-30-2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的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0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2012-043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采矿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采矿权

《

采矿许可证

》

尚需国土资源部门批准更名

。

2

、

本次采矿权标的有锗煤矿石量

17.68

万吨

，

锗金属量

43.33

吨

，

品位

0.025%

，

与实际开采可能存在差异

。

3

、

本次收购的矿山矿产资源已具备开采条件

。

4

、

本次采矿权权属不存在限制或者争议

。

5

、

目标矿权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均为

2013

年

6

月

，

公司在办理延期过程中存在不确定

性

。

一

、

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采矿权概述

1

、

本次收购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根据国土资源部等

12

个国家部委局

《

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的通知

》（

国土资发

[2009]

141

号

）

和

《

临翔区人民政府关于矿产资源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

》（

临政发

【

2010

】

118

号

）

文件的要求

，

云南临

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分别与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

、

临沧

市临翔区章驮乡三〇六华军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

临翔区章驮乡中寨朝相煤矿签订了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协

议

，

公司将作为整合主体

，

分别对以上三家企业所有的三个含锗矿山进行整合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的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协

议及股票复牌公告

》。

2012

年

9

月

26

日公司

（

甲方

）

与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

（

乙方

）

签订

《

采矿权转让合同

》，

甲乙

双方同意

，

甲方作为资源整合的主体以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的方式对乙方进行整

合

。

本次矿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该

矿权不存在重大争议

、

诉讼和仲裁事项

，

不存在整改

、

查封等行政

、

司法措施

，

该矿权不存在被质押情况

。

本次收购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实施

，

不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

采矿权转让合同

》

主要内容如下

：

①

甲乙双方同意

，

甲方作为资源整合的主体以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的方式对

乙方进行整合

；

②

收购资产的范围包括

：

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全部采矿区块

和矿山资产

（

包括全部固定资产

、

存货和知识产权

），

其中矿山资产不作评估

，

与采矿权一并转让给甲方

；

③

甲乙双方同意

，

按照甲乙双方共同委托的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

《（

云南省

）

临沧市

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

云陆矿采评报

〔

2012

〕

第

067

号

）

所确定的评估价值

3,539.80

万元人民币

（

叁仟伍佰叁拾玖万捌仟元整

）

为基础

，

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确认

，

甲方以

3,500.00

万元人民币

（

叁仟伍佰万元整

）

收购采矿权和全部矿山资产

；

④

甲乙双方同意

，

甲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乙方预付总价款的

50%,

计

1,750

万元人民币

；

⑤

采矿权办理至甲方名下及矿山资产移交手续办理完毕后七日内

，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

45%

价款

，

计

1,

575

万元人民币

。

剩余

5%

计人民币

175

万元

，

待乙方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以及双方确认再无与本合同

有关的任何遗留问题时支付

。

⑥

乙方保证

，

采矿权的使用费

、

矿产资源补偿费

、

地质环境保证金

、

煤矿瓦斯治理专项基金

、

采矿权登记

费等国家法律

、

法规规定的所有相关费用已按时足额缴纳

，

矿山从首次开采至今生产正常

，

采矿权权属无争

议

。

⑦

乙方保证

，

采矿权及矿山资产权属清晰

，

乙方从未就该等资产设定抵押

、

质押

、

担保等

，

也不存在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

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纠纷的情形

。

⑧

乙方上述陈述和保证不实的

，

应在接到甲方或者有关部门通知之日起

3

日内无条件支付相关费用

，

如

因此致使甲方遭受损失的

，

乙方应予赔偿

。

⑨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

自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且其中

最晚成就之日起生效

：

甲方董事会批准甲方向乙方收购采矿权及矿山资产

；

乙方投资人批准甲方向乙方收购采矿权及矿山资产

。

2

、

本次采矿权收购的主要内容

（

1

）

交易金额

公司以

3,500

万元人民币

（

叁仟伍佰万元整

）

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和全部矿山

资产

。

（

2

）

本次交易目标采矿权的范围

本次交易目标矿权的范围包括

：

目标矿权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全部采矿区块和矿山资产

，

其中矿山资

产与目标矿权一并转让

。

（

3

）

目标矿权的定价

根据

《（

云南省

）

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

云陆矿采评报

〔

2012

〕

第

067

号

），

评估基准日

（

2012

年

6

月

30

日

），

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保有含锗矿石资源储量

（

111b+122b+

332+333

）

17.68

万吨

、

平均品位

0.025%

、

金属量

43.33

吨

。

评估价值

3,539.80

万元人民币

（

叁仟伍佰叁拾玖万捌

仟元整

）。

由于上述评估价值不包括矿山资产

，

经双方协商

，

公司以

3,500

万元人民币

（

叁仟伍佰万元整

）

收购目标

采矿权和全部矿山资产

。

3

、

资金来源

（

1

）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超募资金部分

。

（

2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634

号文核准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200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

30.00

元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960,000,

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

募集资金净额为

901,196,676.96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中

349,464,200

元拟投资于

"

高

效太阳能电池用锗单晶及晶片产业化建设项目

"

和

"

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

"

，

其余

551,732,476.96

元

为超募资金

。

截至

2012

年

9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前

，

公司超募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如下

：

①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已使用

120,000,000

元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

流动资金

；

②

经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

112,121,700

元

，

出资设立

"

昆明云

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

；

③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1,500,000

元同其他两名股东出资

设立

"

武汉云飞光纤锗材料有限公司

"

（

暂定名

）；

④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42,000,000

元进一步收购北京中科

镓英半导体有限公司股权

；

⑤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0,000,000.0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已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⑥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5,000,000.00

元用于收购临翔区章驮

乡中寨朝相煤矿采矿权

；

⑦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0,000,000.0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

⑧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95,470,000

元实施

"

砷化镓单晶材料产

业化建设项目

"

。

截至

2012

年

9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前

，

公司未做使用安排的超募资金余额为

65,640,

776.96

元

。

二

、

目标矿权的基本情况

1

、

采矿权的名称为

：

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

；

2

、

采矿权的许可证号证号

：

C5300002009061120015472

；

3

、

采矿权的发证机关

：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

4

、

采矿权所涉及的采矿区的地理坐标

：

矿区范围由

4

个拐点圈定

，

拐点坐标为

：

矿

1

：

X

坐标

2649037.01;Y

坐标

33605408.53

，

矿

2:X

坐标

2648037.00

，

Y

坐标

33605808.53

；

矿

3

：

X

坐标

2648037.01

；

Y

坐标

33605208.53

；

矿

4

：

X

坐标

2649037.01

，

Y

坐标

33604908.53

；

开采深度由

1,680

米至

1,430

米标高

。

5

、

采矿权所涉及的采矿区面积为

：

0.55

平方千米

；

6

、

采矿权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自

2008

年

6

月

17

日至

2013

年

6

月

17

日

。

7

、

目前的开发利用情况

：

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属于生产矿山

，

目前拥有年产

6

万吨锗矿石

矿山一座

；

8

、

该采矿权权属最近三年未发生变更

；

9

、

该采矿权无质押

、

查封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

10

、

矿业权权利人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保证

，

采矿权的使用费

、

矿产资源补偿费

、

地质环

境保证金

、

煤矿瓦斯治理专项基金

、

采矿权登记费等国家法律

、

法规规定的所有相关费用已按时足额缴纳

，

采矿权权属无争议

；

该采矿权部分属于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

，

未进行采矿权价款处置

。

矿业权权利人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

勐旺昌军煤矿承诺

，

如需补缴

，

该笔采矿权价款由矿业权权利人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承担

；

《

临翔区人民政府关于矿产资源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

》（

临政发

【

2010

】

118

号

）

已明确我公司作为矿产资

源整合主体对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进行整合

，

公司下一步即可办理采矿权证过户相关手续

。

11

、

该矿

2009

年开采锗矿

1.97

吨

（

金属量

），

实现销售收入

632.62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442.20

万元

；

2010

年开

采锗矿

0.88

吨

（

金属量

），

实现销售收入

236.20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655.10

万元

；

2011

年开采锗矿

1.74

吨

（

金属

量

），

实现销售收入

742.64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441.04

万元

。

该矿

2012

年年初至今未对含锗矿进行开采

；

12

、

矿业权权利人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持有该矿采矿权时

，

已取得开采许可证和安全生

产许可证

。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

自

2009

年

02

月

07

日至

2012

年

02

月

07

日

；

经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审查

，

准予延期三年

,

自

2012

年

02

月

07

日至

2013

年

06

月

17

日

；

13

、

根据

《

关于公布取消

253

项涉及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

财综

[2011]127

号

），

云南省范围内矿产

资源有偿使用费于

2012

年

2

月

1

日起取消

。

自

2012

年

2

月

1

日起

，

该矿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不需要再缴纳

。

三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

企业名称

：

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

；

2

、

企业性质

：

个人独资企业

；

3

、

投资人姓名

：

杨春和

；

4

、

企业住所

：

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腊东

；

5

、

经营范围及方式

：

煤矿开采

、

销售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

按审批

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四

、

本次收购采矿权的合理性

1

、

本公司具有成熟的锗冶炼生产技术和完善的产业链

，

具备矿业权开发利用所需的技术

、

资金和市场条

件

；

2

、

本次采矿权收购是在临沧市政府主导下的资源整合的一部分

，

收购过程和相关手续都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

3

、

本次收购的采矿权已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

五

、

收购采矿权投资生效的条件

本次收购采矿权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采矿权转让合同

》

即生效

，

预付

50%

的转让款后

，

即可办理相

关过户手续

。

六

、

本次收购采矿权的风险

1

、

本次收购采矿权还需办理过户手续

，

此次采矿权收购完成后

，

公司将把该矿作为后续资源储备

，

年内

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

；

2

、

本次收购的采矿权价值和开发效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七

、

采矿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收购增加了公司的锗资源储备

，

有利于增加公司的资源优势

，

有利于扩大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

势

，

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

此次收购为公司今后精

、

深加工项目提供了资源保障

，

对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

着积极的作用

。

八

、

审批程序及保荐机构意见

1

、

2012

年

9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第二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的议案

》，

同意使用

3500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临沧市临翔区

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

。

2

、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的独立意见

公司利用超募资金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有利于增加公司的锗资源储备

，

为公

司后续发展打下基础

，

有利于扩大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

，

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

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对此

，

我们发表独立意见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5,000,000.00

元用于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

矿采矿权

。

3

、

2012

年

9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第十三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的议案

》。

经审议

，

监事会认为本次采矿权收购定价依据充分

，

采矿权不存在重大争议

、

诉讼和仲裁事项

，

也不存在

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本次收购有利于增加公司后续资源储备

、

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

。

此次收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采矿权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

监事会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5,000,000.00

元用于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

。

4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本保荐机构认为

：

云南锗业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

事项

：

（

1

）

本次收购增加了公司的锗资源储备

，

为公司后续发展打下基础

。

有利于扩大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

势

，

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

（

2

）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基于以上意见

，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和保荐代表人同意云南锗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3,500

万元收购临沧市

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

。

特此公告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2012-044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1

、

2012

年

9

月

26

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或

"

甲方

"

）

与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

司

（

下称

"

飞翔冶炼

"

或

"

乙方

"

）

在昆明签署了

《

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

同意向飞翔冶炼转让公司位于临沧市

临翔区凤翔镇南京凹

186

号

533521101-DE-30-2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

转让价款为

13,466,117.00

元

。

2

、

此次交易对方飞翔冶炼为公司控股股东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相关规定

，

此次交易对

方飞翔冶炼为公司关联方

，

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3

、

2012

年

9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第二十次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

《

关于向控股股东转

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以

13,466,117.00

元的总价款向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

下称

"

飞翔冶炼

")

转让公司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南京凹

186

号

533521101-DE-30-2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

关联董事包文东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

同意公司将

《

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意公司以

13,466,117.00

元的总价款向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

任公司转让公司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南京凹

186

号

533521101-DE-30-2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

4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经过股东大会或

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飞翔冶炼基本情况

名称

：

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临沧市临翔区南京凹

186

号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号

：

530900100000106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包文东

注册资本

：

柒佰肆拾万元正

实收资本

：

柒佰肆拾万元正

经营范围

：

氧气的气瓶充装

、

销售

，

矿产品及乙炔气销售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

的专项审批

，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临沧飞翔股权结构为

：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

2．

历史沿革

、

主要财务数据

飞翔冶炼始建于

1971

年

，

前身为临沧地区化工厂

；

1973

年更名为云南省临沧地区冶炼厂

；

1990

年获得企

业法人资格

；

2004

年更名为云南临沧冶炼厂

；

2008

年更名为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

飞翔冶炼目前主要

业务为对本公司进行投资

，

从事少量氧气和乙炔气的生产与销售

。

飞翔冶炼经审计的

2011

年度营业收入为

65.88

万元

，

净利润为

147.97

万元

。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

净资产为

4621.79

万元

（

未经审计

）。 （

上述财务数据为未合并本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

飞翔冶炼系公司控股股东

，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

，

飞翔冶炼持有

91,031,616

股本公司股票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27.88%

。

同时

，

飞翔冶炼控股股东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系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与飞翔冶炼存在关联关系

，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此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凤翔镇南京凹

186

号

533521101-DE-30-2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

具体情况如下

：

1

、

土地使用权人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

、

座落

：

临沧市临翔区南京凹

186

号

3

、

地号

：

533521101-DE-30-2

4

、

地类

（

用途

）：

综合用地

5

、

使用权类型

：

出让

6

、

终止日期

：

2054

年

8

月

18

日

7

、

使用全权面积

：

56819.06

平方米

8

、

独用面积

：

56819.06

平方米

公司聘请了北京信永中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

根据其出具的

《

土地估价报

告

》（

报告编号

"

信永中和评房地

（

估

）

字

（

2012

）

第

KMR1002

号

"

），

土地总价格为

1346.6117

万元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价格为准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

1

、

甲方同意

，

以人民币

13,466,117.00

元

(

壹仟叁佰肆拾陆万陆仟壹佰壹拾柒元整

)

总价款向乙方转让其位

于临沧市临翔区凤翔镇南京凹

186

号

533521101-DE-30-2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

2

、

土地使用权开发状况

目前

，

该地块处于闲置状态

。

3

、

转让期限

本合同所述土地使用权转让期限为自乙方申领的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起始日起至

2054

年

08

月

18

日止

。

4

、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

，

上述地块使用权的转让价款以北京信永中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信永

中和评房地

（

估

）

字

（

2012

）

第

KMR1002

号

"

土地估价报告确定的总地价为准

，

此次转让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13,

466,117.00

元

(

壹仟叁佰肆拾陆万陆仟壹佰壹拾柒元整

)

5

、

支付方式

（

1

）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

乙方应支付本协议转让价款

50％

给甲方

。

（

2

）

在国土部门根据甲乙双方共同申请将涉及转让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办理到乙方名下后

10

个工作日内

，

乙方应将本协议转让价款剩余的

50％

支付给甲方

。

6

、

税费的负担

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

，

双方应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的规定承担各自应承担部分

。

7

、

甲方的违约责任

在本协议生效后

，

甲方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

或拖延履行本协议应尽义务超过三十个工作日

，

视甲方构成

根本性违约

，

甲方应按本协议总价款的

10％

赔偿乙方的经济损失

，

退还已收乙方的转让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支付利息给乙方

。

因甲方隐瞒事实真相

，

出现第三方对本协议所指的土地使用权及项目开发权出现权利或其他甲方的原

因

，

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

，

视甲方单方违约

，

甲方按本条第

1

款规定向乙方承担责任

。

甲方迟延履行本协议的规定义务未达到根本性违约

，

应按乙方已付转让款每日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

约金

。

8

、

乙方的违约责任

在本协议生效后

，

乙方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

应按本协议总价款的

10％

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

；

乙方迟延支付转让价款给甲方

，

应按迟延额每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给甲方

，

逾期三十个工作日

，

甲方

有权解除本协议

，

乙方应按本协议总价款的

10％

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

。

出现上述情况造成本协议终止

，

乙方需将从甲方处取得的有关本项目的资料原件以及后续开发取得的

文件资料无偿移交回甲方

。

9

、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加盖公章并经甲方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

六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转让的土地使用权是公司为满足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所需

，

于

2008

年以

10,222,317

元的总价

款从飞翔冶炼转让而来

。

因目前公司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已变更至昆明市

，

该地块长期处于闲

置状态

，

为合理处置闲置资产

、

减少资金占用

，

公司决定将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飞翔冶炼

。

此次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

对公司优化资产结构

、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有积极意义

；

此次交易

价格根据评估价值确定

，

遵循公允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

未对公司独立性造成

影响

，

主营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

八

、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1,444.44

元

，

主要为公司向其

购买氧气及乙炔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处置公司闲置资产

、

减少资金占用

。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方能实施

，

公司董事会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

。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我们同意公司将

《

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提

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

2

、

独立董事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向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

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

相关资料

，

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公司

2012

年

9

月

2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讨论

。

我们认为

：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目的是为了处置公司闲置资产

、

减少资金占用

。

同时

，

本次

交易双方聘请了中介机构进行评估

，

交易价格以评估价格为准

，

定价公允

、

合理

。

交易遵循了客观

、

公平

、

公

允的原则

，

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

，

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

董事包文东先生回避了表决

，

表决程序合法

、

有效

，

且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等的规定

，

所涉及关

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我们同意公司以

13,466,

117.00

元的总价款向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公司位于临沧市临翔 区南 京 凹

186

号

533521101-DE-30-2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

十

、

保荐机构结论性意见

1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并且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

公司章程

》

以及公司

《

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2

、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

、

合理的原则

，

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

3

、

招商证券对本次云南锗业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

十一

、

备查文件

1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2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意见

》；

3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

4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5

、《

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

6

、《

土地估价报告

》（

信永中和评房地

（

估

）

字

（

2012

）

第

KMR1002

号

）。

特此公告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9

月

28

日


